南水函〔2026〕105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A）

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288号建议的答复
粘本委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源头治理水土流失、实施梧坑满族村溪流改造的建议》的建议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高端智慧园区项目推进引发的水土流失问题

3月9日，我局对泉州（南安）高端装备智造园开展现场检查。经查看，现场有布设挡墙、排水沟、喷播植草、临时苫盖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，但存在植草护坡管护不到位的问题，我局立即下发整改通知书，要求南安市园区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落实边坡撒播草籽、临时苫盖等水土保持措施，目前已完成整改，今后将持续加强监管力度。

二、关于对我局牵头实施溪流系统性改造的建议

建议由霞美镇人民政府牵头实施，多方筹措资金，同时我局将申报项目纳入治理项目库，并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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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安市水利局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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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霞美镇人大主席团、

       霞美镇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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